
 资助监察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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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批核申请人签署同意书或签立协议书 

受资助者提交简报、进度执行报告、总结报告 

(包括倘需提交的财务报表/审计报告/执行商定程序报告) 

开始 

接纳活动／项目总结报告后，仍处于偿还阶段的受资助者，另须按

章程或协议书规定，定期提交资产负债表、收益申报书或损益表，

以及能反映整体营运情况的银行帐户流水纪录 

经基金通知，受资助者按规定期限提交更正及补交文件 

受资助者提交倘有的更改申请表、其他申请表或取消资助申请 

如属免息贷款项目，受

资助者需同时按规定偿

还免息贷款 

受资助者提交倘需的执行商定程序业务约定书／审计业务约定书，

并妥善保存项目执行期间所有相关的开支单据及工作证明文件 

受资助者按要求并及时配合基金的监察工作 

（如倘有需要的实地视察、面谈、事前内容审查、收支查验等） 

结束 


